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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2001199学年度徐汇区小学一年级招生通告

2012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出生，年满 6 周岁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和
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确因身
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可
向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推迟一年
入学。

1．根据 “相对就近 、免试入学 ”的原则 ，
继续实行对口入学的办法 ，统筹兼顾 、合理
安排 ， 对于区域内入学矛盾突出的学校实
施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

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外 ），班额原则上不
超过 45 人。

2． 对于本区户籍地 （户主为直系亲属
或儿童本人）与居住地 （产权人为直系亲属
或儿童本人）一致的适龄儿童 ，当报名人数

不超过对口学校招收学额时 ， 安排就近入
学；当报名人数超过对口学校招收学额时 ，
按照入户籍时间长短顺序安排入学 ， 超出
学额部分实行区域内统筹安排入学。

3．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儿童选择居
住地登记入学的 ， 先安排户籍地与实际居
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 ， 再根据区域内实际
情况统筹安排 “人户分离 ”适龄儿童入学 。
本市集体户籍适龄儿童参照居住地登记入

学办法就读 ， 本市户籍居住廉租房的适龄
儿童在廉租房所在地登记入学。

4． 符合就读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
童，统筹安排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 ，
优先安排持有积分达标的 《上海市居住证 》
人员的子女。

招生对象、招生原则

信息登记
（一）2019年，继续应用“上海市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shrxbm.shmec.gov.cn）
进行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信息登记。3月 18
日，“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开通。4
月 23日为本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截止日，之
后不得更改入学信息。8月 10日为受理随迁
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截止日。
（二）凡在本市就读幼儿园的适龄儿童，

法定监护人可在 4 月 8 日—4 月 23 日带好
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前往就读幼儿园
登记孩子入学信息，获取小学入学信息登记
表和入学报名告知书。
1、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

（1）常住户口，携带适龄儿童的户口薄、
出生证、预防接种证，监护人的户口簿、身份
证、房屋产权证等；在居住地登记就读的，还
需携带《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
执）》，并提供与登记（回执）一致的本区自购
房房屋产权证或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通知书》等相关居住证明。
（2）集体户口，参照居住地入学。

注：本区户籍中重度智障、听障和视障的适龄
儿童，纳入“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
2、外省市户籍的适龄儿童：

（1）携带适龄儿童的户口簿、出生证、预
防接种证、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居
住登记凭证》；

（2）携带父母的户口簿、身份证等身份证
明；

（3）携带父母一方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
住证》（如有积分达标的通知书一并提供）,且
一年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月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不含
补缴） 或连续 3 年 （从首次登记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4） 携带与居住证地址一致的本区自购
房房屋产权证或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通知书》（儿童本人的合法居住证件
上的居住地址， 须与父母一方所持居住证的
居住地址，以及本区自购房房屋产权证或《上
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上
的居住地址相一致）。
3、港澳台、外籍适龄儿童：

（1）携带适龄儿童的身份证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外国
护照》）；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境外人员住宿
登记单；

（2） 携带与居住证或登记单一致的本区
自购房房屋产权证或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
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等相关居住证明；

（3） 携带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及居住
证明，外国人还需提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证》和《外国人居留证》等。监护人的居住证明
必须与适龄儿童的居住地址相一致。

（三）凡未在本市就读幼儿园的适龄儿
童，如选择在本区就读的，法定监护人可在规
定时间至徐汇区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登记孩
子入学信息，获取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和入
学告知书。

1、 登记时间：4 月 8 日、9 日、10 日、13
日、14 日、18 日、22 日、23 日；5 月 10 日；6
月 10 日；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下午 1:
30———4:30

2、登记地点：徐汇区教育局招生考试中
心接待大厅（百色支路 28号）

3、登记所需材料：同上
（四）完成信息登记后，家长可通过手机

获取“上海基础教育”发出的短信，同时，家
长须在 4月 23 日前，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系统”首页，点击“学生照片上传”按
钮，按照规定样式上传适龄儿童的照片，作为
入学报名、公办小学验证或民办小学面谈的
重要依据。

关于公办小学入学报名认证
1、报名验证时间和地点：

5月 18日—5月 19日
上午 8:30—11:30，下午 1:00—3:00

6 月 15日—6月 16日
上午 8:30—11:30，下午 1:00—3:00

报名验证地点：按短信通知要求

2、家长必须带领适龄儿童，并携带以下材料，
凭手机短信通知到指定报名验证点， 进行现
场核对和验证：

（1）《入学信息登记表》；
（2） 信息登记时提供的所有证件的原件

和复印件；

（3）预防接种证。
3、各报名验证点要对适龄儿童家长携带的证
件进行核对，通过居住证读卡机对适龄儿童
本人及父母居住证和证件有效期限进行验
证，通过有关信息系统对随迁子女父母灵活
就业登记证明进行信息比对。

4、本区户籍中重度智障、听障和视障的适龄
儿童，完成网上信息登记后，到徐汇区董李凤
美康健学校验证报名 （浦北路 1109 号，电
话：54182577× 8222），学校做好初步测定、
登记、上报手续，待参加全市组织的鉴定后，
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就读。

关于民办小学招生
1、本区民办小学的招生，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精神，统一纳入
我区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有寄宿条件的民办
学校可跨区招生。严禁民办小学计划外招生，
严禁擅自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
班”等名义招生。学校招生简章须于 3月 11
日前向区教育局申报备案，经审核通过并向
社会公布后方可实施。招生简章公开内容应
包括学校办学情况、招生计划、招生程序、面
谈范围、收费标准和“三个承诺”（不提前开
展报名和面谈等工作、不收取各种特制的学
生个人简历及各类获奖证书、招生录取不与
任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挂钩）等。

2、4 月 26 日—4 月 28 日，符合入学条

件并有意愿就读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可登
录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
shrxbm.shmec.gov.c）填报志愿，每个适龄
儿童限填报 2所民办小学。

3、5 月 18 日—5 月 19 日，学生凭面谈
通知，携带户口簿、出生证、预防接种证、《上
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父母一方有效
的《上海市居住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参
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本市户籍人员
人户分离居住登记（回执）》等相关证件参
加民办小学的面谈。严禁学校利用面谈进行
任何形式的学科知识考试或测试，面谈过程
向市和区两级教育行政、督导、监察部门以及
学校家委会代表等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 民办小学招生实施按志愿分批次录
取。5月 20 日—5 月 21 日进行第一志愿录
取，5 月 23 日—5 月 24 日进行第二志愿录
取。学生家长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回复
短信或登录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
统”（ shrxbm.shmec.gov.c） 及时完成确
认工作。家长一旦完成确认后，该生即被民
办小学所录取，不再被安排至公办小学就
读。民办小学招生工作于 5月 27 日完成，学
校将录取名单上报区教育行政部门。
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适龄儿童，根据第

一批公办小学验证和已分配入学的实际情
况，以本区户籍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
为原则，按照相关学校招生细则安排入学。

区招生政策咨询
1．网址：http://zsks.xuhui.gov.cn/
2．咨询电话：54361242
联系人：杨老师、孔老师
时间：3 月———9月（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4:30
3. 接待时间 ：3 月———6 月（周一至周

五）上午 8:30—11:00
7 月———9月（周二和周五）上午 8:30—
11:00

接待地点：百色支路 28 号接待大厅
联系人：黄老师

（国定假日和中高考期间除外）

温馨提示

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要求，2019 学年， 本市将

继续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年学籍注册制度。 随迁子女

及其家长要关注持有证件的有效期， 及时到相关部门续签或补

证，确保学生可以及时注册，并作为连续就读的重要依据。

（徐汇教育）


